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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

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

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00663 ）

KING STONE ENERGY GROUP LIMITED
金 山 能 源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中期業績公告

金山能源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二一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4 49,643 16,808
銷售成本 (45,131) (7,417)    

毛利 4,512 9,391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5 1,103 15,044
銷售及分銷開支 (7) –
行政開支 (21,237) (16,294)
金融資產減值撥回 7 25,612 41,417
其他支出，淨額 (7,684) (3,358)
融資成本 6 (24,662) (25,782)
分佔聯營公司虧損 – (323)    

除稅前（虧損）╱溢利 7 (22,363) 20,095
所得稅抵免╱（開支） 8 443 (53)    

期內（虧損）╱溢利 (21,920) 2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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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於隨後期間可能被重新歸類為損益的其他全面收益╱

（虧損）：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13,273 (2,538)

將不會於隨後期間被重新歸類為損益的其他全面收益：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以公允值列賬之股本投資之公允值收益

（扣除零所得稅） – 2,236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虧損）（扣除所得稅） 13,273 (302)    

本期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8,647) 19,740    

以下各方應佔本期（虧損）╱溢利：
本公司股東 (9,358) 32,275
非控股權益 (12,562) (12,233)    

(21,920) 20,042    

以下各方應佔本期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本公司股東 (4,682) 33,636
非控股權益 (3,965) (13,896)    

(8,647) 19,740    

重列

本公司股東應佔之每股（虧損）╱盈利 9
基本（港仙） (0.86) 3.69    

攤薄（港仙） 不適用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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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50,477 38,293
使用權資產 6,029 6,931
商譽 21,389 21,389
其他無形資產 57,653 59,874
投資聯營公司 – –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以公允值列賬之股本投資 81 81
租賃、保理及貿易應收賬款 11 779 1,057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39,559 41,349    

非流動資產總值 175,967 168,974    

流動資產
合約資產 10,236 11,566
存貨 23,101 11,374
租賃、保理及貿易應收賬款 11 123,542 103,518
應收貸款 – –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42,082 92,333
透過損益按公允值計量之金融資產 310 –
受限制現金 2,246 2,35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0,561 82,976    

流動資產總值 382,078 304,118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 12 1,779 7,291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40,752 32,702
其他貸款 357,124 362,234
租賃負債 1,846 1,817
應付所得稅 15,994 16,877    

流動負債總額 417,495 42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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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負債淨值 (35,417) (116,803)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40,550 52,171    

非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 965 916
銀行貸款 4,001 4,001
租賃負債 4,417 5,301
遞延稅項負債 114 559    

非流動負債總額 9,497 10,777    

資產淨值 131,053 41,394    

權益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股本 13 2,875,800 2,777,494
儲備 (2,570,599) (2,565,917)    

305,201 211,577
非控股權益 (174,148) (170,183)    

權益總額 131,053 41,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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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1. 公司資料

金山能源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為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股份已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位於為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138號威享大廈17

樓。

期內，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 (i)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大陸（「中國大陸」）

從事白銀開採及銷售；(ii)於美利堅合眾國（「美國」）從事石油及天然氣開採、生產及銷售；(iii)於

中國從事提供資產融資服務；(iv)於中國提供旅遊代理服務；(v)於香港及中國大陸經營光伏發電業

務；及 (vi)於香港及中國內地從事各種商品貿易。

本公司的直接控股公司為Belton Light Limited，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成立之公司，及本公司董事

（「董事」）認為，本公司之最終控股公司為Jade Bird Energy Fund II, L.P.，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之

獲豁免有限合夥公司。

2.1 編製及呈列基準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本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會計

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聯交

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該等財務資料未經審核但已由本公

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規定之全部資料及披露，及應與本集團截

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覽。

除下文附註2.2所披露採納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外，編製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所

採納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

所採納者一致，其並已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

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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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編製及呈列基準（續）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本公司股東應佔期間虧損約9,000,000港元，而

於該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淨額為35,000,000港元。於評估本集團持續經營能力時，本公司董事已

考慮（其中包括）本集團的過往經營表現及以下各項：

• 預期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前不會發生任何重大現金流出，以結算本公司一家附屬公司

（「該附屬公司」）所借其他貸款31,000,000港元及相關應計利息及逾期罰款323,000,000港元；

• 本公司及本集團其他附屬公司概無就該附屬公司結欠的其他貸款提供任何擔保，亦無法定義

務、承諾及╱或有意向該附屬公司注資或提供財務資助以結清上述負債；及

• 本集團已遵守所有其他銀行及貸款之債務契約（除該附屬公司所借債務外）。

董事認為，考慮到上述因素，本集團將有充足營運資金持續經營。

本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所載作為比較資料之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有

關之財務資料並不構成該等年度本公司之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但源自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有關

須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436條予以披露之本公司法定綜合財務報表之進一步資料如下：

按照香港公司條例第662(3)條及附表6第3部之規定，本公司已向公司註冊處遞交截至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

本公司之核數師已就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之綜合財務報表出具報告。核

數師報告為未經修改；並無載有核數師於其報告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情況下，提請注意任何引述之

強調事項；亦不載有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406(2)、407(2)或 (3)條作出之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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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會計政策及披露資料的變動

編製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時採納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的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時應用者一致，惟於本期間財務資料首次採納下列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除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的修訂本 概念框架的提述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預定用途前的收益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 有償合約－履行合約的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零年週期之年度

改進

採納上述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准則對該等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3. 經營分部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之業務單位按其產品及服務分類，並有下列六個可報告之經營分部：

(a) 「白銀開採」分部在中國從事開採及銷售白銀之業務；

(b) 「石油及天然氣」分部在美國從事石油及天然氣勘探、生產及銷售；

(c) 「資產融資」分部於中國從事提供融資租賃及保理服務；

(d) 「旅遊」分部在中國提供旅遊代理服務；

(e) 「光伏」分部在香港及中國內地經營光伏發電業務；及

(f) 「貿易」分部在香港及中國內地從事大宗商品貿易（包括音頻設備及電子部件等）。

管理層分開監察本集團經營分部之業績，以便對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作出決策。分部表現乃按可

報告之分部業績（為經調整除稅前溢利╱虧損之計量）作出評估。經調整除稅前溢利╱虧損之計量

方式與本集團除稅前溢利╱虧損者貫徹一致，惟有關計量並不包括應佔聯營公司虧損、匯兌差額

淨額、金融資產減值撥回及公司及其他未分配收入╱開支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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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部資料（續）
白銀開採 石油及天然氣 資產融資 旅遊 光伏 貿易 總計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分部收益－

向外部客戶之銷售（附註4） 140 – 2,846 780 892 6,715 36 380 13,503 1,919 32,226 7,014 49,643 16,808
               

分部業績 (24,852) (24,952) 640 (653) (2,833) 45,227 (410) 3 444 963 (1,775) (208) (28,786) 20,380
             

對賬：

分佔聯營公司虧損 – (323)
匯兌差額，淨額 (7,417) 5,127
金融資產減值撥回 25,612 –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收入╱開支，淨額 (11,772) (5,089)

               

除稅前（虧損）╱溢利 (22,363) 20,095

所得稅抵免╱（開支） 443 (53)
               

期內（虧損）╱溢利 (21,920) 20,042
               

其他分部資料：

分佔聯營公司虧損：

未分配資產 – 323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分部資產 1 1 400 390 2 8 – 17 485 519 – – 888 935
未分配資產 22 77

               

910 1,012
               

使用權資產折舊：

分部資產 – 13 – – – – – – 48 51 – 13 48 77
未分配資產 737 923

               

785 1,000
               

無形資產攤銷 – – – 19 – – – – – – – – – 19

金融資產減值撥回：

分部資產 – – – – – (41,417) – – – – – – – (41,417)
未分配資產 (25,612) –               

(25,612) (41,417)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之收益：

未分配資產 – (6,615)

視作出售一間聯營公司之虧損：

未分配資產 – 3,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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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部資料（續）

地區資料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中國大陸 2,426 8,982

香港 44,371 7,046

美國 2,846 780   

49,643 16,808   

上文收益資料乃基於客戶位置。

主要客戶資料

向於期內個別貢獻本集團總收益10%或以上之各名客戶銷售產生之收益載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資產融資分部客戶A – 3,920

貿易分部客戶B 14,103 5,842

光伏分部客戶C 不適用* 1,887

光伏分部客戶D 10,716 –

貿易分部客戶E 17,960 –   

* 該等客戶之相應收益並未披露，因其在有關期間個別貢獻本集團總收益不超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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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

收益分類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石油及
白銀開採 天然氣 資產融資 旅遊 光伏 貿易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貨品或服務類型：
客戶合約收益：
－銷售貨品 140 2,846 – – – 32,226 35,212
－銷售電力（具電價調整） – – – – 1,885 – 1,885
－設計及安裝服務收入 – – – – 11,618 – 11,618
－提供旅遊代理服務 – – – 36 – – 36        

客戶合約收益總額 140 2,846 – 36 13,503 32,226 48,751

其他來源收入：
－資產融資服務之利息收入 – – 887 – – – 887
－資產融資服務之管理費收入 – – 5 – – – 5        

收益總額 140 2,846 892 36 13,503 32,226 49,643        

地區市場：
中國大陸 140 – – 36 1,358 – 1,534
香港 – – – – 12,145 32,226 44,371
美國 – 2,846 – – – – 2,846        

客戶合約收益總額 140 2,846 – 36 13,503 32,226 48,751

其他來源收入：
－資產融資服務之利息收入 – – 887 – – – 887
－資產融資服務之管理費收入 – – 5 – – – 5        

收益總額 140 2,846 892 36 13,503 32,226 49,643        

收益確認之時間：
於時間點轉移貨品 140 2,846 – – 1,885 32,226 37,097
於某個時點轉讓之服務 – – – 36 11,618 – 11,654        

客戶合約收益總額 140 2,846 – 36 13,503 32,226 48,751

其他來源收入：
－資產融資服務之利息收入 – – 887 – – – 887
－資產融資服務之管理費收入 – – 5 – – – 5        

收益總額 140 2,846 892 36 13,503 32,226 49,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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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續）

收益分類（續）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石油及

白銀開採 天然氣 資產融資 旅遊 光伏 貿易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貨品或服務類型：
客戶合約收益：

－銷售貨品 – 780 – – – 7,014 7,794
－銷售電力（具電價調整） – – – – 1,919 – 1,919
－提供旅遊代理服務 – – – 380 – – 380        

客戶合約收益總額 – 780 – 380 1,919 7,014 10,093

其他來源收入：

－資產融資服務之利息收入 – – 5,970 – – – 5,970
－資產融資服務之管理費收入 – – 745 – – – 745        

收益總額 – 780 6,715 380 1,919 7,014 16,808        

地區市場：
中國大陸 – – – 380 1,887 – 2,267
香港 – – – – 32 7,014 7,046
美國 – 780 – – – – 780        

客戶合約收益總額 – 780 – 380 1,919 7,014 10,093

其他來源收入：

－資產融資服務之利息收入 – – 5,970 – – – 5,970
－資產融資服務之管理費收入 – – 745 – – – 745        

收益總額 – 780 6,715 380 1,919 7,014 16,808        

收益確認之時間：
於時間點轉移貨品 – 780 – – 1,919 7,014 9,713
於某個時點轉讓之服務 – – – 380 – – 380        

客戶合約收益總額 – 780 – 380 1,919 7,014 10,093

其他來源收入：

－資產融資服務之利息收入 – – 5,970 – – – 5,970
－資產融資服務之管理費收入 – – 745 – – – 745        

收益總額 – 780 6,715 380 1,919 7,014 16,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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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本集團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之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收入，淨額
銀行利息收入 92 21
貿易收入，淨額* 107 7
補貼收入 – 106
管理費收入 368 252
其他 536 767   

1,103 1,153   

淨收益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之收益 – 6,615
可換股票據衍生部份之公允值收益 – 2,149
匯兌收益，淨額 – 5,127   

– 13,891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1,103 15,044   

*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訂立買賣商品合約，總買賣金額為2,383,000港元及2,490,000
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1,334,000港元及31,341,000港元），而相關交易收入淨額為
107,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7,000港元）。

6. 融資成本

本集團之融資成本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貸款利息 139 –
逾期其他貸款之利息及其他借貸成本 2,308 2,290
短期貸款之利息 251 228
逾期其他貸款之罰金 21,865 21,780
租賃負債之利息 99 95
可換股票據之利息 – 634
可換股票據之估算利息 – 755   

24,662 25,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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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除稅前（虧損）╱溢利

本集團除稅前（虧損）╱溢利經扣除（計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售存貨成本 34,383 6,490
計入銷售成本之分包費用 9,404 –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910 1,012
使用權資產折舊 785 1,000
無形資產攤銷* – 19
並未計入計量租賃負債之租賃付款 472 353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薪酬）：

工資、薪金及其他福利 11,039 9,651
退休金計劃供款（定額供款計劃） 626 577   

11,665 10,228   

金融資產減值撥回：

租賃、保理以及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25,612) (41,115)
按金 – (302)   

(25,612) (41,417)   

匯兌差額，淨額 7,417# (5,127)&

視作出售一間聯營公司之虧損 – 3,276#
   

@ 折舊758,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908,000港元）已計入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

全面收益表之「銷售成本」內。

* 無形資產攤銷零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19,000港元）已計入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及其

他全面收益表之「銷售成本」內。

# 該等項目已計入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之「其他開支，淨額」。

& 該項目計入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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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抵免）╱開支

由於本集團於期內並無於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其他地區應課稅溢利之稅項

已根據本集團所經營業務所在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國附屬公司之稅率均為25%。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中國大陸 – 53

遞延－香港 (443) –   

(443) 53   

9. 本公司股東應佔之每股（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金額（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盈利金額）乃根據本公司股東應佔期

內未經審核虧損（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內未經審核溢利）9,358,000港元（截至二

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2,275,000港元）以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約1,092,330,000

股（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875,174,000股，經重列）計算。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已因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日之股份合併以及於二零

二二年三月二日之供股影響而作出調整。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就攤薄對每股基本虧損金額作出調整，此乃由於本集

團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潛在攤薄已發行普通股。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並未假設轉換本公司之尚未行使可換股

債券，原因是其假設轉換將導致每股盈利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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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就香港太陽能廠房於香港經營光伏發電業務支付建築成本14,000,000港元。

11. 租賃、保理及貿易應收賬款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租賃應收款項總額 (a) 1,716 1,794

減：未賺取利息收入 (a) (234) (301)    

租賃應收款項淨額 (a) 1,482 1,493

保理應收款項 (b) 195,780 197,533

資產融資服務之管理費應收款項 (c) 3,300 3,443

貿易應收賬款 (d) 35,522 19,054    

236,084 221,523

減值 (e) (111,763) (116,948)    

租賃、保理及貿易應收賬款總額 124,321 104,575

分類作流動資產部分 (123,542) (103,518)    

非流動部分 779 1,057    



– 16 –

11. 租賃、保理及貿易應收賬款（續）

附註：

(a)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租賃應收款項與本集團於日常業務過程中向承租人提供若干廠房及設備

的融資租賃安排有關。應收租賃按年利率12釐計息，並須於三年內償還。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根據與客戶之不可撤銷經營租賃於未來期間應收的未貼現租賃付款如

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款項：
一年內 858 598
一年後但兩年內 572 598
兩年後但三年內 286 598   

最低租賃應收款項總額 1,716 1,794
未來利息收入 (234) (301)   

凈租賃應收款項總額 1,482 1,493
分類作流動資產部分 (703) (436)   

非流動部分 779 1,057   

(b) 本集團的應收保理款項乃源自其一般業務過程中提供的保理服務。該等保理應收款項按中國人民銀行頒佈

之三年期貸款利率之浮動利率加最高20%之保證金或按每年12%之固定利率計息，並將於二零二一年至二

零二三年到期償還。各該等應收保理款項由一名債務人結欠一名客戶的至少一個應收款項作抵押。期內，

利息收入為887,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5,970,000港元）已就該等保理應收款項於

損益確認。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保理應收款項按發票日期及扣除撥備呈列之賬齡

分析載列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入賬
一個月內 391 245
一至兩個月 136 245
兩至三個月 360 245
三個月以上 50,651 52,266   

51,538 53,001
未計費 34,490 29,689   

保理應收款項總額 86,028 82,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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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租賃、保理及貿易應收賬款（續）

附註： （續）

(c) 應收管理費乃來源於上文附註(a)及(b)所述提供融資租賃及保理服務。管理費按貸款本金每年1％或每筆交

易人民幣1,000元收費，管理費收入5,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745,000港元）已於期

內之損益內確認。

管理費應收款項（扣除撥備）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賬齡按發票日期之

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個月內 – 31

一至兩個月 2 31

兩至三個月 3 31

三個月以上 1,576 1,551   

1,581 1,644   

(d) 本集團與白銀、石油及天然氣及貿易分部客戶之貿易條款主要屬以信用作出，惟就新客戶而言則一般要求

彼等預先付款。信用期一般為一個月，主要客戶延至最多六個月。每名客戶設有最高信用限額。本集團一直

嚴格控制未收回應收款項，逾期餘額由管理層定期審閱。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收賬款按發票日及扣除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入賬

一個月內 24,822 14,501

一至兩個月 192 22

兩至三個月 229 25

三個月以上 10,036 13   

35,279 14,561

未計費 – 4,239   

35,279 18,800   

(e)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確認減值虧損（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減值虧

損撥回41,115,000港元（扣除減值），乃由於若干租賃及保理客戶已悉數償還其未償還結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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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應付賬款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付賬款按發票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六個月內 1,114 6,966

六個月至一年 385 32

超過一年 280 293   

1,779 7,291   

貿易應付賬款為不計利息，及一般按60日結算。

13. 股本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發行及繳足：

1,187,258,334股（二零二一年：791,505,556股）普通股 2,875,800 2,777,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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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股本（續）

期內本公司股本變動概要如下：

已發行股份數目 股本

千港元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791,505,556 2,777,494

發行供股普通股（附註） 378,841,666 94,168

就配售發行普通股（附註） 16,911,112 4,138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1,187,258,334 2,875,800   

附註：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六日之招股章程所披露，

(i) 本公司建議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五日（作為記錄日期）按本公司股東每持有兩股現有股份獲發一股供股

股份之基準進行供股，認購價為每股供股股份0.25港元（「供股」）。

(ii) 本公司與大田證券期貨有限公司（「配售代理」）訂立配售協議（「配售協議」），根據配售協議，配售代理有條

件同意擔任本公司之配售代理，按盡力基準促使獨立承配人根據配售協議所載之條款認購配售股份（即於

供股期間未獲承購股份及除外股東未售出供股股份）（「配售股份」），配售價為每股配售股份0.25港元（「配

售事項」）。

供股及配售事項已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二日完成，378,841,666股普通股已根據供股發行及16,911,112股普通股根據

配售事項發行。

供股及配售事項之所得款項淨額約為98,310,000港元。本公司已按下列方式應用及將應用供股及配售事項之所得

款項淨額：(i)約80,000,000港元用於光伏發電行業之業務發展，以發展及確保本集團之更多太陽能光伏系統項目，

並於出現該等機會時，於香港、中國及日本可再生能源行業之其他投資機會；及(ii)本公司一般流動資金之餘下金

額。

供股及配售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六日、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日、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六

日、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七日、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二零二二年三月三日及本公司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六

日之招股章程。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發行之所有股份於各方面與當時之現有股份享有同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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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董事會」）議決不就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宣派中期股息（截至二零

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金山能源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期內主要 (1)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

國」）進行銀礦石開採及銷售；(2)於中國及香港從事光伏發電；(3)於中國提供旅遊代理服務；(4)於美利

堅合眾國（「美國」）從事天然氣及石油開採、生產及銷售；(5)於中國提供資產融資及保理服務；及 (6)各

類大宗商品貿易。

(1) 白銀開採
本集團自二零一三年起於中國從事白銀開採業務。本集團透過於中國福建省寧德市的兩個白銀礦

場開展其白銀開採業務，即福安市磊鑫礦業有限公司（「福安磊鑫」）擁有之位於寧德市福安縣之

「西部分部」（「西部礦場」）及柘榮縣磊鑫礦業有限公司（「柘榮磊鑫」）擁有之位於寧德市柘榮縣之

「東部分部」（「東部礦場」）。

西部礦場

西部礦場佔地2.1442平方公里，年產能為100,000噸。根據SRK Consulting China Limited（「SRK」）

於二零一八年五月發佈之有關西部礦場及東部礦場最新狀況之獨立合資格人士報告（「技術報告」），

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三十一日，西部礦場之推斷礦石儲量估計約為693,000噸，平均銀級為每噸210.4

克。西部礦場之採礦及加工之整體年產能為100,000噸，或每日300噸。所開採的銀礦石（及╱或鉛╱

鋅礦石，如有）將於加工廠進行加工，經過粉碎、研磨、浮選及脫水加工流程將銀╱鉛╱鋅提取成精

礦。福安磊鑫與其客戶訂立銷售協議，內容有關出售礦石存貨加工所產生之銀╱鉛╱鋅精礦。福安

磊鑫之客戶主要為冶煉廠及貴金屬貿易商。福安磊鑫自行開展採礦業務及╱或可能將部分採礦業

務分包予分包商。

自二零二零年第四季度起，西部礦場完全恢復生產之先決條件已到位。期內，西部礦場的礦石產量

受以下理由影響：(1)由於中國春節假期及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應當

地政府要求，西部礦場停產數月；及 (2)礦石開採與加工及物流人力分配仍受期內施加之COVID-19

防疫措施所影響。本年度第三季度已復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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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業務回顧（續）

(1) 白銀開採（續）
西部礦場（續）

西部礦場之採礦許可證乃由福建省國土資源廳發出並已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到期。福安磊鑫已向

福建省國土資源廳提交兩年許可證延期申請，且西部礦場之採礦許可維持現狀兩年直至二零二二

年十二月九日。於期內，福安磊鑫正在編製文件以延長西部礦場之採礦許可證，且已與中國福建省

寧德市（「寧德市政府」）相關政府官員商討延長該採礦許可證，詳情載於下文。

東部礦場

根據技術報告，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三十一日，東部礦場之推斷礦石儲量估計約6,069,000噸，平均銀

級為每噸122.1克。本集團持有之東部礦場之勘探許可證（為取得採礦許可證之先決條件）覆蓋面積

為4.97平方公里，且有效期為自二零一二年十月至二零一八年四月。有關監管機構並未就仍未批准

勘探許可證續期作出官方解釋，但本集團認為延遲許可證續期乃主要歸因於西部礦場及東部礦場

附近之項目（定義及詳情見下文）。然而，柘榮磊鑫現時仍在申請有關許可證續期並不時與有關政

府部門進行溝通。於二零二零年第三季度，福建自然資源廳進一步要求柘榮磊鑫提供相關文件，且

已申請將勘探許可證續期延期五年。於期內，本集團亦一直與寧德市政府討論東部礦場之潛在勘

探及採礦活動對項目及該勘探許可證續期之影響，詳情載於下文。

東部礦產礦區勘探籌備工作包括電網及水網建設、清理礦井巷道、修理若干開採設施及東部礦場

道路已完工。本公司正準備申請採礦許可證，如委任地質學家刊發報告及編製其他相關文件（包括

東部礦場過去數年之勘探工作匯總報告）以遞交予相關政府機構。本集團計劃在獲得採礦許可證的

情況下於東部礦場進行基礎設施建設。

根據相似申請之過往經驗及與相關政府部門之近期溝通，本集團並未獲悉取得有關許可證續期批

准存在任何重大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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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業務回顧（續）

(1) 白銀開採（續）
有關於西部礦場及東部礦場附近可能興建水庫之最新資料

寧德市政府正在西部礦場及東部礦場附近進行一項水庫興建項目（「項目」）。倘該項目繼續進行，

其可能會影響西部礦場及東部礦場之生產活動及╱或增加生產成本，如符合政府之環境規定或變

更採礦道路之成本。根據寧德市政府提供之初步資料，擬建水庫之最高海拔為185米。根據SRK進

行之審閱，其認為，其將對該海拔以下的礦體開採造成若干影響。然而，鑒於項目尚未具體實施，

且水庫之設計、批文及施工時間尚未落實，項目對本集團之影響有限，其理由如下：(i)東部礦場及

西部礦場於海拔185米以下之資源數量有限；及 (ii)根據最新可行性研究，海拔185米以下概無礦石。

本集團一直與寧德市政府就項目對西部礦場及東部礦場之影響進行討論。於本公告日期，據本集

團所知，(1)項目已由水利工程改為防洪工程；(2)擬建水庫之最高海拔已改為175米；(3)福建及浙江

省若干相關政府部門仍在審查及落實項目。

於二零二二年五月，本集團與項目負責人及寧德市自然資源廳政府官員召開會議，討論項目對西

部礦場及東部礦場的影響及續期西部礦場及東部礦場許可證將予開展的工作，包括但不限於根據

項目的最新議案為西部礦場及東部礦場委託編製地質學家報告、儲量報告及其他必要報告。於二

零二二年七月，項目地盤與西部╱東部礦場之間的邊界由項目負責人員提供。於本公告日期，福安

磊鑫及柘榮磊鑫正應相關政府機構要求編製許可證續期文件。

本集團將繼續跟進相關政府機構，倘項目有任何重大最新進展，將適時另行刊發公告。

(2) 光伏發電業務
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一月完成收購北京傑眾科技有限責任公司（「北京傑眾」）之89%股權後開展其

光伏發電業務。北京傑眾之附屬公司承德順天光伏發電有限公司（「承德順天」）主要從事位於中國

河北省承德市承德縣六溝鎮六溝工業園之5兆瓦（「兆瓦」）屋頂分佈式光伏發電項目。光伏組件已

安裝於工業園內之32個屋頂上，發電量為4.157兆瓦。當前，承德順天有權獲得自二零一八年一月一

日至項目結束（假設該補貼政策並無變動，預計將維持至少20年）的國家財政補貼。於期內，承德順

天已向一間發電公司出售電力，該公司為一間國有企業之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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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業務回顧（續）

(2) 光伏發電業務（續）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本集團已完成收購香港光電太陽能投資有限公司（「光電太陽能投資」）之100%

已發行股本，其為香港一家分佈式太陽能項目的綜合項目開發商及投資者。本集團亦於期內與香

港其他太陽能項目開發商成立兩家非全資附屬公司King Stone Solar Farm Limited及Solar Farm 

Investment Limited，以收購及開拓更多太陽能項目。

目前，本集團按每千瓦時3港元至5港元（就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後已審批及完成的項目而

言，2.5港元至4港元）的費率就本集團運營的太陽能光伏系統自中華電力有限公司收取每月上網

電價（「上網電價」）。尤其是，上網電價計劃已於太陽能光伏系統項目之整個項目週期或直至二零

三三年底（以較早者為準）前採納。於收取上網電價收入後，本集團將根據相關利潤分成協議向相

關業主╱業主立案法團分派上網電價收入份額。

於二零二一年八月，光電太陽能投資（作為賣方），長盈集團（控股）有限公司（「長盈集團」，於聯

交所主板上市之公司，股份代號：689）之一間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作為買方）及本公司（作為光電

太陽能投資之擔保人）訂立協議，內容有關出售總發電量約為4,133千瓦（「千瓦」）之若干現有及正

在進行中項目，按每瓦18.0港元乘千瓦容量計算，最高代價為75,000,000港元。本集團將負責提供

已轉讓項目之營運及維護服務，按協定每月費用每千瓦時0.9港元乘以買方就太陽能項目分佔之實

際發電量單位。於本公告日期，總發電量約為2,300千瓦的項目已完成並出售予長盈集團。

於本公告日期，本集團已於香港開發多個併網發電量約為2,900千瓦的屋頂太陽能項目（包括已完

成及售予長盈集團的項目）。本集團仍正在就安裝太陽能光伏系統與其他潛在業主╱業主立案法

團磋商，以提高本集團於香港太陽能市場的市場份額。

(3) 旅遊業務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十月收購北京海雲得特旅遊投資發展有限公司（「北京海雲」）60%之股權，北

京海雲主要於中國從事地方旅遊業務。於二零二零年九月，北京海雲已收購北京寰宇尊程國際旅

遊有限公司全部股權，該公司為中國旅行社公司，持有國際旅行社許可證。旅遊業務，主要指於中

國提供會展旅遊及酒店以及機票預訂服務之收入，於期內仍受COVID-19疫情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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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業務回顧（續）

(4) 石油及天然氣勘探與生產
本集團目前在美國德克薩斯州東部經營上游石油及天然氣勘探與生產（「石油及天然氣勘探與生

產」）項目。本集團已完成首口井及第二口井（「營運井」）的鑽探，分別於二零一四年七月及二零

一五年三月起開始生產。營運井產生之石油及天然氣售予美國德克薩斯州東部的石油及天然氣存

儲及運輸公司。每口井通常擁有逾十年之開採期。本集團已與礦主簽訂逾400份租賃協議。根據租

賃協議，本集團有權於美國德克薩斯州東部（「採礦區」）勘探及生產總面積約為1,845英畝之石油

及天然氣。由於過往年度油氣價格波動，本集團認為，從商業上，透過鑽取新井增加採礦區產量並

不可行。儘管如此，本集團有權於採礦區鑽取六口額外井。本集團一直密切監控石油及天然氣價格

及將制定適用策略及時間表，以適時擴大礦區產量。

(5) 資產融資
本集團之資產融資業務由三間中國全資附屬公司（「資產融資附屬公司」）經營。

業務模式

資產融資附屬公司之營業執照載明之業務範疇包括於中國開展融資租賃及保理業務，及本集團之

資產融資業務之業務模式如下：

(i) 相關資產融資附屬公司購入其客戶（即承租人）指定之資產及向客戶租賃該等資產，以換取

租賃收入（根據相關資產之購買價加利息釐定）。於租期屆滿後，客戶有權按名義代價收購該

等資產；

(ii) 客戶將其自有資產出售予相關資產融資附屬公司，並自相關資產融資附屬公司回租有關資

產。就該出售及回租安排賺取之租賃收入乃根據相關資產之購買價加利息釐定；及

(iii) 相關資產融資附屬公司向將應收結餘出售予相關資產融資附屬公司之客戶提供保理服務。相

關資產融資附屬公司於向債務人提供保理至債務人最終結算應收結餘期間就保理服務收取

安排費及應收結餘利息。在若干情況下，應收款項以債務人之資產作抵押。

目標客戶主要為國有企業、上市公司、AA級信用等級公司以及聲譽卓著的大型私營企業，均屬獨立

第三方。本集團目前透過與本集團建立業務關係或擁有業務聯繫的各方的轉介獲得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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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業務回顧（續）

(5) 資產融資（續）
應收租賃及保理之主要條款

本集團結合根據上述程序評估的借款人的信用風險設定貸款條款。貸款期限通常固定為3年，而所

需擔保因風險等級而異（例如，抵押品等級（以應收款項或融資租賃形式，租賃資產）或提供擔保

人）。利率通常協定為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三年期貸款利率加20%的浮動利率。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減值前的未償還應收租賃及保理款項（包括應收管理費）總額約為

200,6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02,500,000港元）。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本集團資產融資分部五大客戶的減值前應收結餘約188,7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197,200,000港元）佔減值前租賃及保理應收款項總額的94.1%（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97.4%），及資產融資分部最大客戶的減值前應收結餘約110,4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115,500,000港元）佔減值前租賃及保理應收款項總額的55.0%（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57.1%）。

內部監控系統

融資租賃

融資租賃的信貸及內部監控措施主要包括以下階段，即 (1)初步項目審查；(2)現場調查；(3)項目分

析與評審；(4)持續租賃管理。

我們對融資租賃服務的信貸風險評估包括初步項目審查，委派項目負責人審查及核實申請融資租

賃客戶提供的文件，如公司文件及審核報告。

現場調查將由客戶及擔保人（如有）辦事處的項目負責人進行。調查期間，項目負責人應檢查其經

營情況，與相關人員進行面談並瞭解客戶經營情況、財務狀況、貸款資金用途及已質押抵押品（其

購買成本及其淨值）。

項目分析包括分析客戶及擔保人的存續證明、還款意願及能力以及履行合約義務的能力。於分析借

款人的還款能力時，將考慮其財務報表及現金流量，包括但不限於借款人的償付能力（財務杠杆比

率）、盈利能力（利潤率）、經營能力（效率比）、資產質素、資本結構及其發展預測，同時亦會考慮

對融資租賃項目及擔保人的潛在經濟影響。項目資料將提交風險部門進一步審閱、評估及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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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業務回顧（續）

(5) 資產融資（續）
內部監控系統（續）

融資租賃（續）

對融資租賃進行定期檢查，至少每季度檢查一次，視乎金額、租賃期限、採用的反擔保措施及租賃

風險等級而定。風險較高的項目應予密切監察，並於必要時增加檢查頻率。檢查內容包括業務經營

情況、財務狀況、反擔保措施狀況及貸款金額變動。任何問題將立即向總經理報告，並採取適當措

施。對於所有融資租賃項目，將於融資租賃屆滿前30日通知客戶。如客戶無法履行其義務，擔保人

將須代其償還。任何收回未償還款項的方案均由風險部門擬定並經總經理批准。

商業保理

商業保理主要包括以下階段：(1)初步審查；(2)盡職調查；(3)風險監控；及 (4)貸款管理。

我們對商業保理服務的信貸風險評估始於借款人進行盡職調查程序，包括但不限於所提供資料的

核驗結果、信貸評分、已質押抵押品的權利及抵押貸款比率，以及如涉及擔保人，擔保人的還款能

力及其授權。

盡職調查完成後，風險部門應進一步審查借款人資料的一致性、借款人及其關聯方背景、已質押抵

押品狀況（如相較行業基準的估值、抵押率及其流動性）及借款人的監管合規性。

我們會於授出貸款後持續進行信貸風險評估。負責人應與借款人進行貸後面談，以確定授出貸款

後是否有任何異常變動。負責人亦應不定期檢查其日常業務運營、債務情況、業務營運進行（檢查

頻率視具體情況而定），並對資產安全方面的任何違規行為進行警示，以發現潛在資產安全風險，

並向總經理報告。

如未經本公司事先同意發生業務重大變動及借款人股權架構發生變動或已質押抵押品價值受到不

利影響時，本公司將採取措施，如設定違約補救期限、提前收回全部或部分貸款、處置抵押品（如

適用）及其他相關措施。

拖欠貸款措施

本集團密切監察其貸款支付情況。當拖欠貸款時，我們通常會嘗試真誠磋商，並於採取其他補救措

施前提供短暫付款寬限期，包括提前收回貸款、行使抵押品權利、尋求擔保人還款及採取法律行

動，以自借款人及╱或擔保人收回相同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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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業務回顧（續）

(5) 資產融資（續）
內部監控系統（續）

拖欠貸款措施（續）

根據情況，我們將與客戶磋商，以於採取進一步法律行動（首先是發出法律函件）前就可行還款時

間表達成一致。收回拖欠貸款的具體方案由風險部門制定，並由總經理批准。

本集團正在進行信用狀況評估及就更新還款安排與現有客戶進行磋商，並將採取進一步行動，包

括但不限於發出法律函件要求還款，以收回未償還應收款項。

(6) 大宗商品貿易
於期內，本集團主要透過其附屬公司金山集團貿易有限公司買賣各類大宗商品（包括鐵礦、銅、煤

炭、音頻設備及電子部件等）。本集團不斷探尋不同商品之貿易機遇以擴張大宗商品貿易業務。

財務回顧

收益及銷售成本
期內，本集團錄得總收益約49,600,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6,800,000港元），較

去年同期增加195%。收益增加主要由於光伏發電業務及期內大宗商品貿易產生之收益增加。

期內，來自銀礦業務之收益約為100,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及銷售成本約

為400,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

就光伏發電業務而言，(i)期內承德順天於中國生產及出售約2,600兆瓦電力，並錄得光伏發電收益約

1,300,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900,000港元）。期內，相關銷售成本為約800,000

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600,000港元）及毛利率為38.5%。(ii)期內光電太陽能投資

（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六月底收購）於香港生產及出售約220,000千瓦時電力，並錄得光伏發電收益（於

向業主╱業主立案法團分享上網電價收入後）約600,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無）。相關銷售成本為約500,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及毛利率為16.7%；(iii)

期內光電太陽能投資亦向長盈集團出售太陽能項目，並產生收益約10,600,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相關銷售成本為約9,400,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及毛利率為11.3%；(iv)金山綠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負責本集團太陽能項目O&M，期內錄得收益及銷售成

本分別為約1,000,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及800,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毛利率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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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財務回顧（續）

收益及銷售成本（續）
就旅遊業務而言，期內本集團錄得收益約36,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00,000港

元）來自於提供會展旅遊及酒店及票務預定服務。此分部並無銷售成本。

就美國的石油及天然氣勘探與生產業務而言，本集團（扣除所有權權益）已生產約683桶原油、約

48,000,000立方英尺天然氣及約2,058桶液化天然氣（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275桶原

油、約32,000,000立方英尺天然氣及約1,599桶液化天然氣）。期內收益約為2,800,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800,000港元）。期內，石油及天然氣勘探與生產銷售成本約為1,700,000港元（截

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900,000港元），主要包括折舊與攤銷、生產相關勞工成本、稅項、供

應、公用事業及其他連帶開支。期內美國的石油及天然氣勘探與生產業務錄得毛利率為39.3%（截至二零

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毛損率16.1%）。

期內，本集團亦自提供資產融資服務錄得收益（指利息收入及管理費收入）約100,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6,700,000港元）。此分部並無銷售成本。

期內，本集團亦錄得各類大宗商品貿易收益約32,200,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7,000,000港元）及銷售成本約為31,500,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5,700,000港

元）。毛利率為2%（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8.4%）。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期內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約為1,100,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5,000,000港元）。

於二零二一年，其主要指匯兌收益淨額5,100,000港元及出售一間聯營公司（即海南深耕海洋發展有限公

司）之收益6,600,000港元。於期內並無該收入及收益。

銷售及行政開支
期內，銷售及行政開支約為21,2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約為16,300,000港元。行政開支主要包括行政

及財務部門之員工成本（包括經營業務產生之法律及專業費用、折舊及其他連帶行政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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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財務回顧（續）

其他支出，淨額
金融資產減值撥回以及其他開支（淨額）的明細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金融資產減值撥回：

租賃、保理及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25,612) (41,115)
按金 – (302)   

(25,612) (41,417)   

匯兌虧損，淨額 7,417 –
視作出售一間聯營公司之虧損 – 3,276
其他 267 82   

總計 (17,928) (38,059)   

融資成本淨額
期內，融資成本淨額約為24,700,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5,800,000港元），主要

為白銀開採業務籌借貸款之利息及罰款開支約21,900,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1,800,000港元）。

分佔聯營公司虧損
於二零二一年，本集團分擔一間於日本從事證券買賣的聯營公司One Asia Securities Limited之虧損約

300,000港元。期內並無確認分佔聯營公司虧損。

所得稅抵免╱（開支）
期內，所得稅抵免約為400,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開支53,000港元）。其主要指

期內產生自香港光伏業務之遞延所得稅約400,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於

二零二一年，其主要指資產融資業務產生之所得稅約53,000港元。期內，並無就香港、美國、日本及新加

坡利得稅計提撥備。

集資活動
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六日，本公司已建議以下各項：

(i) 股份合併，涉及將每十 (10)股現有股份合併為一 (1)股合併股份（「股份合併」）；

(ii) 於股份合併生效後，將每手買賣單位由1,000股現有股份更改為10,000股合併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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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財務回顧（續）

集資活動（續）
(iii) 待股份合併生效後，按每持有兩 (2)股合併股份獲發一 (1)股供股股份之非包銷基準以認購價每股供

股股份0.25港元實施供股（「供股」），以透過發行最多395,752,778股供股股份籌集最多約98,940,000

港元（扣除開支前）。

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六日，本公司亦與獨立配售代理訂立配售協議（「配售協議」），涉及按竭盡全力

基準配售配售股份（即供股中未獲承購供股股份）（「配售事項」）。根據配售協議之條款，倘所有供股股

份已於供股中獲悉數承購，則配售事項將不會進行。

供股及配售事項之估計所得款項淨額（經扣除供股有關之估計開支後）最多為約97,740,000港元，其中 (i)

約80,000,000港元擬用於光伏發電領域之業務發展，旨在發展及獲得更多本集團的太陽能光伏系統項目

以及（於機會出現時）香港、中國及日本可再生能源領域的其他投資機遇；及 (ii)餘額用作本公司之一般

營運資金。

股份合併及更改每手買賣單位已自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日生效。供股及配售事項已於二零二二年三月

二日完成，詳情載列如下：

(a) 根據供股認購378,841,666股供股股份；及

(b) 根據配售事項向一名獨立承配人配發及發行16,911,112股配售股份。

因此，獲股東根據供股承購之股份及根據配售事項配售之股份總數指供股項下可供認購之供股股份總數

395,752,778股，所籌集之所得款項總額約為98,940,000港元及所得款項淨額約為98,310,000港元。上述詳

情已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六日、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一日、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七日、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及二零二二年三月三

日之公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八日之通函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六日之章程

中披露。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約19,000,000港元及18,310,000港元已按擬定用途分別用於本公司光伏發電發

展及一般營運資金。所得款項淨額約61,000,000港元尚未動用。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六

日之招股章程所披露，預期供股及配售事項所得款項中用於光伏發電領域業務發展之所得款項將於二零

二二年底前獲悉數動用。由於本公司對近期市場狀況之評估，並考慮到期內發展及收購太陽能光伏系統

項目之進展受到COVID-19影響，本公司於開發新的太陽能光伏系統項目及尋求可再生能源領域之投資

機會時已採取較為保守的做法，並預期尚未使用之所得款項淨額將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或之前獲

悉數動用，惟須視乎項目之進展以及當時市況而定。除上文所披露者外，並無未動用之從先前年度任何

發行股本證券所結轉之所得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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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財務回顧（續）

流動資金及財務回顧
期內，本集團主要以內部產生之現金流量、供股及配售事項為其日常營運提供資金。於二零二二年六月

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流動資產總值除以流動負債總額之比率）為0.91:1（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0.72:1）。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80,6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83,000,000港元）。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尚未償還以港元計值之計息銀行貸款之本金約為4,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4,000,000港元）。銀行貸款按固定年利率7%計息，並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到

期。銀行貸款以 (i)本集團總賬面淨值約為5,100,000港元之多個太陽能項目；(ii)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之

100%股權；(iii)本公司之企業擔保；及 (iv)本公司董事之個人擔保作抵押。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亦就

上述銀行貸款存置定期存款5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00,000港元）。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其他貸款為約357,1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62,200,000港

元），包括貸款本金及應付傭金約78,2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1,700,000港元）、逾期

利息╱罰金約278,3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80,300,000港元）及未逾期利息約600,000

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00,000港元）。約353,000,000港元及4,100,000港元之其他貸款分別

以人民幣及日圓計值。其他貸款本金約23,4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4,500,000港元）

及6,4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700,000港元）分別為免息及按固定年利率15%計息。約

23,400,000港元及6,400,000港元之其他貸款分別按貸款本金每日0.5%及按逾期結餘1%計算逾期罰金。

約4,100,000港元之其他貸款按固定年利率12%計息及已於二零二二年八月償還。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

日，其他貸款約353,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45,500,000港元）已逾期。

就其他貸款（其已計入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之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其他貸款」內），對本

集團提起若干法律訴訟，詳情如下：

(i) 根據於二零一七年八月頒佈的有關本金額人民幣9,500,000元（相當於約10,800,000港元）的未償還

貸款索償的二審判決，本集團被裁定須向債權人支付約人民幣10,400,000元（相當於約11,900,000

港元）連同就該訴訟產生的費用。於二零一八年一月，法院頒佈執行令，凍結本集團資產約人民幣

10,500,000元（相當於約12,000,000港元）。於本公告日期，執行令尚未實施及尚未有任何重大更新。

(ii) 根據於二零一八年三月頒佈的有關本金額約人民幣5,500,000元（相當於約6,300,000港元）的未償

還貸款及應計利息索償的二審判決，本集團被裁定須支付債權人提出的索償。於本公告日期，尚未

有任何重大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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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財務回顧（續）

流動資金及財務回顧（續）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計提充足的應計利息及罰金。董事認為，上述訴訟不會對本集團之

營運及財務狀況造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

本集團主要以人民幣、港元及美元進行其持續經營業務交易。本集團並無安排任何遠期外匯合約作對沖

用途。

資產負債比率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為1.35（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96），資本負債

比率指以負債總額（即包括貿易應付賬款、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租賃負債、其他貸款及銀行貸款）

與佔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總額之百分比計量。

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i) 建議收購中國之鉛及鋅礦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四日，本公司就建議收購南朗投資有限公司（間接擁有中國內蒙古一份採礦許

可證及三份勘探許可證）的51%已發行股本訂立一份不具法律約束力的諒解備忘錄（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二十九日、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

日、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六日、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二零二一

年十二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補充）。本集團須向賣方支付誠意金人民幣70,000,000

元及最多人民幣30,000,000元用於支付目標集團的經營開支及╱或資本開支（須獲本公司事先批

准），如該建議收購事項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尚未進行，可全部退還，利率按每年

3%計算。誠意金約人民幣85,500,000元直至本公告日期已支付及概無就建議收購事項訂立任何最終

協議。上述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四日、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二十七日、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六

日、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日、二零二二

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九日之公告。

(ii) 成立合資公司

於二零二二年四月四日，珠海金維環保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與一派氫能科技（上

海）有限公司就成立一間合資公司（「合資公司」）訂立協議，以於中國內蒙古鄂爾多斯市從事（其

中包括）(i)氫燃料電池及關鍵部件研發；(ii)氫燃料電池重卡的研發、生產及銷售；(iii)氫燃料電池

重卡的運營；及 (iv)加氫站運營。雙方均將向合資公司出資人民幣50,000,000元（相當於60,000,000

港元），各持有合資公司之50%股權。成立合資公司於二零二二年五月成立。上述詳情於本公司日

期為二零二二年四月四日之公告中披露。

除上文所述外，本集團於期內並無其他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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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

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概無賬面值佔總資產5%或以上之重大投資（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無）。

資本承擔、集團資產抵押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收購本公司一間前附屬公司之30%股本權益（在於二零一五年六月

出售該前附屬公司完成後十年內）擁有已訂約但未於綜合財務報表撥備之資本承擔人民幣1,500,000元

（相當於約1,8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800,000港元）以及就購買太陽能光伏項目擁

有資本承擔約18,1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900,000港元）。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用途受限制的定期存款約2,2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400,000港元）已按相關政府機關要求存放於一間銀行，作為開展採礦業務之抵押。除上述披露者及「流

動資金及財務回顧」一節所述就銀行貸款質押之本集團若干資產外，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

並無任何其他資產抵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人力資源及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55名（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4名）僱員。期內總員工成本（包

括董事酬金）約為11,700,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0,200,000港元）。本集團之薪

酬政策主要根據僱員（包括董事）個人之表現及經驗、業內普遍慣例及市場比率而定。除基本薪金外，本

集團亦提供醫療保險及公積金供款等員工福利。因應本集團之整體表現，本集團之僱員亦可獲發放酌情

花紅。本集團亦為僱員提供適當培訓計劃，以促進僱員個人發展及進階。根據本公司的購股權計劃，本公

司可向任何合資格參與者（包括本集團僱員）授出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之股份。期內並無購股權已授出

或獲行使。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概無尚未行使之購股權。

未來展望

近年來，世界各地政府不斷加大可持續金融與環境、社會和治理（「ESG」）政策法規的推進力度，投資者

越來越考慮如環境影響、社會責任等商業回報以外的投資因素，研究指出注重ESG的企業及綠色投資在疫

情下的波動市況及全球的低息環境中更具防禦力，促使了投資者更關注可持續金融及ESG等投資議題。

因此，在繼續保持及發展其固有業務的同時，近期本集團積極將業務多元化，投資於環保新能源、固廢處

理及新材料，其中新能源主要聚焦在太陽能、風能及儲能等領域的技術研發、裝備及產品製造、項目投資

及運營管理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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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續）

本集團已完成收購主要從事太陽能項目開發的光電太陽能投資，為二零二一年六月進軍香港新能源市場

邁出第一步。於二零二二年，本集團進一步收購其他太陽能開發商的太陽能項目，以提高香港太陽能市

場的市場份額。

於二零二二年五月，本公司已成立一家合資公司，以於鄂爾多斯市構建及開發氫能全端產業鏈，主要從

事氫燃料電池及主要部件（膜電極）、氫能半掛牽引重卡的技術研發、產品開發、製造及銷售、融資租賃

服務以及氫能重卡的運營，以及加氫站的建設及開發。本集團仍在香港、中國及日本物色更多可再生能

源領域的機會。

隨著社會以及資本市場對ESG越加重視，本集團不斷調整業務戰略，逐步多元化成為一家結合環保能源、

固廢處理、新材料、傳統能源及礦產開採，搭配資產融資服務、大宗商品貿易及旅遊等業務的綜合新能源

公司。本集團認為，新能源、固廢處理等項目環保而且產生顯著的經濟效益，也符合全世界倡導的循環

利用和生態發展理念。預期本集團的新能源項目的實施將實現區域經濟發展的雙贏目標，以及有利於國

家、有利於人類更好的環境，長遠而言，能為本公司股東及投資者創造更好的回報。

購買、贖回或出售證券

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認為，於整個期間內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守則」）載列之適用守

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以規管

董事進行之證券交易。經對全體董事作出特別查詢後，各董事均已確認於期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

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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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審閱

二零二二年中期財務報表未經審核，惟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趙瑞強先生、李平先生及李冠潤先生組成。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以檢討及監督（其中包括）本集團

之財務申報程序、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制度。

代表董事會

金山能源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徐柱良

香港，二零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徐柱良先生、宗浩先生及何清女士；而獨立非執行董事則為趙瑞強先生、李平

先生及李冠潤先生。


